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杭电资﹝2020﹞200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快速、高效、

有序地组织开展事故抢险、救援，预防和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及其造

成的损害，保障师生员工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预案。 

第二条 本预案所称“实验室安全事故”是指在学校实验室发生的，

造成人员伤亡、财产和经济损失、环境破坏等的意外情况。 

第三条 工作原则 

（一）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时，要及时采

取人员避险措施；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后，优先进行人员抢救，同时

注意救援人员的自身安全。 

（二）把握先机，快速应对。对学校发生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各

相关部门和单位要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迅速到位，防止事故扩大，造

成二次伤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三）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事故发生后，各相关单位应在学校

的统一领导下，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分工负责，相互协作。 

（四）预防为主，常备不懈。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方针，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工作相结合，做好常态下的隐患排查、风

险评估、事故预警、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和预案演练等工作。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学校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是实验室安全事故应

急处理的领导机构，全面负责领导、协调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落实领导小组的决策，协调学校各方应急

救援力量和资源，掌控动态并向领导小组报告。 

第五条 各学院须成立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负责

事故现场指挥、协调和应急处置。 

第六条 各学院应明确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理工作人员名单和

联系方式，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名单及联系电话应在实验室信息牌明

示。 

第三章  事故预防、预警及响应 

第七条 各学院应做好预防、预警工作，最大限度地防止事故发

生： 

（一）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完善预防、预警机制，开展

风险评估分析，做到早防范、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二）加强应急反应机制的日常管理和实验人员的培训教育，经

常开展实验室事故演练，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高应对突发事故的实

战能力。 

（三）各学院应对应急预案定期评估，并根据具体情况不断进行



完善和修订。 

（四）重视实验人员健康检查，发现与实验室生物安全有关的人

员感染或伤害立即报告、处置。 

第八条 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后的响应： 

（一）事故现场人员是事故报告的责任人，所在单位为事故报告

的责任单位。 

（二）责任人应在自救、保护现场的同时立即启动事故上报机制，

责任报告单位负责人在接到报告后，初步判定事故情况，进行现场处

置，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学校各相关单位应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

协助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处置。 

（三）实验室安全事故上报机制为：报告人→单位安全责任人→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和保卫处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安全生产

与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见附图）。 

（四）凡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必须逐级上报，不得隐瞒。 

第四章  部分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办法 

第九条 实验室发生火灾事故的一般处置办法： 

（一）若发生局部火情，立即使用灭火器、灭火毯、沙箱等灭火。 

（二）若发生大面积火灾，实验人员已无法控制，应立即报警，

通知所有人员沿消防通道紧急疏散。同时，立即向消防部门报警，向

学院领导报告，有人员受伤时，立即向医疗部门报告，请求支援。 

（三）人员撤离到预定地点后，应立即组织清点人数，对未到人

员尽快确认所在的位置。 



第十条 实验室发生爆炸事故的一般处置办法： 

（一）实验室爆炸发生时，实验室人员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必须

及时切断电源和管道阀门。 

（二）所有人员应听从现场指挥，有秩序地通过安全出口或用其

它方法迅速撤离爆炸现场。 

第十一条 实验室发生触电事故的一般处置办法： 

（一）应先切断电源或拔下电源插头，若来不及切断电源，可用

绝缘物挑开电线。在未切断电源之前，切不可用手去拉触电者，也不

可用金属或潮湿的东西挑电线。 

（二）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就地仰面躺平，禁止摇动伤员头部。 

（三）检查触电者的呼吸和心跳情况，呼吸停止或心脏停跳时应

立即施行人工呼吸或心脏按摩，并尽快联系医疗部门救治。 

第十二条 实验室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的一般处置办法： 

（一）若有毒、腐蚀性化学品泼溅在皮肤或衣物上，应迅速解脱

衣物，立即用大量自来水冲洗，再根据毒物的性质采取相应的有效处

理措施。 

（二）若有毒、有害物质泼溅或泄漏在工作台面或地面，应立即

穿好专用防护服、隔绝式空气面具等进行必要防护。泄漏量小时，在

确保人身安全的条件下可用沙子、吸附材料、中和材料等进行处理，

将收集的泄漏物运至废弃物处理场所处置，残余物用大量水冲洗稀释。 

（三）若发生易燃、易爆化学品泄漏，则泄漏区域附近应严禁火

种，切断电源。事故严重时，应立即设置隔离线，并通知附近人员撤



离，同时报告有关部门。 

第十三条 实验室发生病原微生物事故的一般处置办法： 

（一）若病原微生物泼溅在皮肤上，立即用 75%的酒精或碘伏进

行消毒，然后用清水冲洗。 

（二）若病原微生物泼溅在眼内，立即用生理盐水或洗眼液冲洗，

然后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立即就医。 

（三）若病原微生物泼溅在衣物、鞋帽上或实验室桌面、地面，

立即选用 75%的酒精、碘伏、0.2-0.5%的过氧乙酸、500-1000mg/L 有

效氯消毒液等进行消毒。 

第十四条 实验室发生创伤、烫伤、灼伤等事故的一般处置办法： 

（一）在操作过程中遇到金属锐器损伤、被动物咬伤或被昆虫叮

咬等情况，应用肥皂和清水冲洗伤口，然后挤出伤口的血液，再用消

毒液（如 75%酒精、2000mg/L 次氯酸钠、0.2%-0.5%过氧乙酸、0.5%

的碘伏）浸泡或涂抹消毒,并包扎伤口。 

（二）如果被烫伤，伤处皮肤未破时，可涂擦饱和碳酸氢钠溶液

或用碳酸氢钠粉调成糊状敷于伤处，也可抹烫伤膏；如果伤处皮肤已

破，可涂些紫药水或 1%高锰酸钾溶液。 

（三）如果受到化学灼伤，若因强酸、强碱引发的灼伤，应用大

量清水冲洗，再分别用低浓度的弱碱（强酸引起的）、弱酸（强碱引

起的）进行中和。若化学物质溅入眼内，立即就近用大量清水彻底冲

洗，冲洗时，眼睛置于水龙头上方，水向上冲洗眼睛，时间应不少于

15 分钟，切不可因疼痛而紧闭眼睛。处理后，及时送眼科医院治疗。 



第十五条 实验室发生中毒事故的一般处置办法： 

（一）吸入中毒。若发生有毒气体泄漏，应立即启动排气装置将

有毒气体排出，同时打开门窗使新鲜空气进入实验室。若吸入毒气造

成中毒，应立即抢救，将中毒者移至空气良好处使之能呼吸新鲜空气，

同时送入医院就医。 

（二）经口中毒。要立即刺激催吐（可视情况采用 0.02%-0.05%高

锰酸钾溶液或5%活性炭溶液等催吐），反复漱口，立即送入医院就医。 

（三）经皮肤中毒。将患者立即从中毒场所转移，脱去污染衣物，

迅速用大量清水洗净皮肤（粘稠毒物用大量肥皂水冲洗）后，及时送

入医院就医。 

第十六条 实验室发生仪器设备故障事故的一般处置办法： 

（一）若仪器使用中发生设备电路事故，须立即停止实验，切断

电源，并向仪器管理人员和实验室汇报。如发生失火，应选用二氧化

碳灭火器扑灭，不得用水扑灭。如火势蔓延，应立即向学校保卫处和

消防部门报警。 

（二）仪器使用中的容器破碎及污染物质溢出，立刻戴上防护手

套，按照仪器的标准作业程序关机，清理污染物及破碎玻璃，再对仪

器进行消毒清洗，同时告知其他人员注意。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国有资产与实验室

管理处负责解释。



附图： 

实验室安全事故上报流程图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人 保卫处负责人 

分管校领导 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员 

事故现场人员 

学院负责人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杭电资﹝2020﹞200号

